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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出发点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基础上，深入探寻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
价值取向，以期对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起到参考作用，帮助广大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法律精神，在办
案过程中准确解释法律。
为此，《刑事执行制度适用》选择了一批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具体内
容进行详细解读，进而研究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著作。
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工作，尤其是对公检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规范
执法、提高办案质量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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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肯定说认为，与死缓变更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不同，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不需要等到2年期
满以后，而是在死缓执行期间内。
这主要是考虑到，死缓犯本来就罪该处死，如果在死缓执行期间还故意犯罪，则足以表明其不可能被
改造的人身危险性，理应在查证其抗拒改造的恶劣情节后立即执行死刑，没有必要再等到2年期满。
　　否定说认为，《刑法》规定的死缓是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如果没有等到2年期满就
执行，有违死缓的本质。
死缓的宗旨是给死缓犯以自新之路，这就要综合考察死缓犯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没有等到2年执行期
满就执行死刑，有悖死缓的宗旨。
同时，如果故意犯罪要等到2年期满以后才执行死刑，又是否会因为故意犯罪与执行死刑的时间间隔
长，而出现根据法律应当执行死刑，但基于情理已不必要执行死刑的情况。
故综合权衡利弊认为2年期满后执行死刑较合理。
　　折中说则认为，如果死缓犯再犯的故意犯罪本身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其执行死刑不必
等到2年期满以后，否则就会导致这样的不合理现象：先前无罪的人犯应当立即执行死刑之罪的被立
即执行了死刑，而已犯死罪的死缓犯又犯了应立即执行死刑之罪却不立即执行死刑。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死缓犯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期限，必须是在2年期满以后。
因为《刑法》之所以规定对死缓犯缓期2年执行，目的就在于确定2年的期限，给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
机会，在此法定期间由刑事执行机关对死缓犯进行综合考察。
这一期限是立法者基于某种根据确立的，不得随意缩短或延长。
哪怕死缓犯再犯的故意犯罪本身应判处死缓，综合起来似乎原判死缓有必要执行死刑。
这种情况，对于死缓犯执行死刑仍然应当等到2年期满以后。
因为这里要求确定的是数个死缓是否可合并上升为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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